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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法通则》第６１条第１款：“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

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② 《合同法》第５８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

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无效合同损益分担论

杨　牧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２３７）

摘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未履行的无效合同禁止履行；另一方面，已履行的无效

合同应进行清理结算。《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在规范内容和法律后果上并非是对不当得利、占有返还等规则的

简单重复，而是具有其他制度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该条的主要缺陷在于对狭义无效与被撤销、确定不生

效的法律行为做相同处理，忽视其规范目的上的区别，对此可灵活运用返还与损害赔偿之规则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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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

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

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

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此外，《民法典》第１５５条还规定了法律行
为无效的溯及力，即无效的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

约束力。《民法典》第１５７条与 《民法通则》第６１
条第１款①，以及 《合同法》第５８条有明显的传
承关系②，尤其是与 《合同法》的规定高度重合。

具言之，除文字性修改以外，《民法典》的修改点

主要包括：将 “确定不发生效力”纳入规范的调

整范围，在条文最后增加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一句。

应该说，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继承 《民法通

则》和 《合同法》的传统，对法律行为无效后的

处理做出集中规定，具有很大实践意义。笔者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以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

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

产，应当予以返还”为条件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３００２篇裁判文书；以 “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

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

还给受损失的一方”为条件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１９５２篇裁判文书；以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为条件进

行检索，共检索出１４０５２２篇裁判文书。《全国法
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 《九民会

议纪要》）第３２条到第３６条对合同无效的处理规
则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由此亦可见最高法院对

于该问题的重视。总而言之，该条款在实践中并非

处于僵死之状态，而且合同无效是实践中最主要的

问题。

但是，我国学界对于该条的作用和体系地位存

在不同观点，大致可分为 “引致条款说”和 “独

立规则说”两种意见［１］。“引致条款说”认为无效

合同的当事人应通过不当得利、占有返还等请求权

寻求救济，故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在本质
上属于引致条款。藤佳一 （２０２０年）指出，合同
无效后返还请求权之依据，或为物权请求权，或为

不当得利或合同等债权请求权，第１５７条无法作为
独立的请求权基础。［２］ “独立规则说”认为无效合

同的清算损益分配规则具有独立价值，并非仅对不

当得利请求权等法定之债的重申。汤文平 （２０１６
年）指出：“应就返还清算这一立法主题理清问题

链条，将撤销、无效、解除等等解消情形冶于一

炉，综览不当得利返还、解除后返还、所有人———

占有人返还乃至损害赔偿规则，力争以统合的清算

规则一揽子解决问题。”［３］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
定位决定责任的性质，进而影响当事人负担的大

小；“引致条款说”涉及纷繁复杂的请求权基础，

还存在某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不对该条进行限制而

一任法官自由裁量未免有损法律的确定性。因此，

在承认第１５７条独立价值的同时，可通过类型化分

析深化对制度功能的认识并厘清规范的适用范围，

提高规范适用的准确性和针对性。

二、无效合同的清算

（一）清算理由

合同无效作为法律行为无效的代表，就其本质

而言，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否定；我国台湾地区

学者王泽鉴先生指出：“法律行为无效时，不发生

当事人所欲实现的法律效果。”［４］若合同尚未履行

亦无甚损失，则当事人不再受该法律行为约束即已

足够；但若合同已经全部或部分履行，或当事人已

为履行作相当准备，抑或当事人为合同的成立已付

出相当之代价，则据此发生的事实上后果之分担即

足以引起纷争。

已经履行之给付不会自动回转，支付的费用和

遭受的损失也需有人承担。去除无效合同造成的经

济后果，使各方的实际损益为零虽为法律所积极追

求之目标，但实践中却常常不能实现。无论是当事

人的行为、外界事件的发生或交易条件的变化，都

会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结果，而当事人由此遭受的利

益或不利益都可能导致其权利义务的变动。实践

中，各方当事人自可以选择对其有利的主张而各显

神通，《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却意在构建一种统一的

处理框架；虽然并不存在一种现实的无效合同清算

程序，但从逻辑上说，先确定无效合同所造成的损

益，然后决定损益的分担，仍不失为一种归纳并解

决问题的思路。

（二）清算结果

无效合同给当事人造成的经济影响无外乎以下

几种：无损无益、有损无益、有损有益和无损有

益①。具体表现为权利的得失变更，抑或权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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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并非所有无效合同在经济上都是无益的，如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 （二）》）第１１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该条即属于无效合同事实上利益之分配规则。



的变化。就损益的发生原因而言，在合同确定无效

时，标的物的损耗及灭失、当事人付出的缔约成

本、履行成本均为确定之损失，而因当事人对标的

物的管理、添附所致之增值以及交易中获得的溢

价，若与合同的履行不可分离，则属收益之范畴。

此外，在合同订立至确定无效期间，标的物的价格

涨跌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至于标的物所有权之归

属，虽看似影响甚巨，但若物权变动不致发生高昂

成本，则对于合同整体损益之实际影响有限；在标

的物所有权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之情形，原物权人

所享有之请求权无论原本性质如何，均转化为金钱

债权，此亦与本文所称之清算概念相契合；仅在标

的物毁损灭失的情形，所有权的归属会产生影响。

应当强调，本文所称损益结果仅考虑合同当事

人之间的关系，非谓无效合同不会对他人产生影

响，而是因为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关系显然超越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调整范围，其中问题以另行
讨论为宜。

三、损失承担

（一）标的物毁损灭失

标的物之毁损灭失，既可能出于意外事件，也

可能出于当事人的行为；当基于无效双务合同给付

的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受领标的物的一方当事人应

折价补偿。无效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之返还范围有

别于不当得利返还的一般规则，日本学者松冈久和

指出：“价额返还原则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双务契

约和有偿契约中不承认经返还义务减缩至现存利

益，而为价额返还原则寻找理论依据。”［５］

我国民法中的不当得利理论主要移植自德国、

日本。在返还范围方面， 《民法典》第 ９８６条规
定：“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

法律根据，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不承担返还

该利益的义务。”这与 《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８条、
《日本民法典》第７０３条颇为相似，体现对善意得
利人的保护。然而，若将该规则适用于无效的买卖

合同之中，则出卖人一方因其所受领的乃是标的物

价款，通常不会出现返还不能的情况，而买受人一

方则有主张得利不存在抗辩的可能；设若合同的无

效系出于双方均不可归责的中性事由，则对于接受

金钱给付一方显然不公。此项问题在 《德国民法

典》制定后不久即被发现，德国帝国法院早在

１９０３年就提出了 “差额说”，即通过计算对立的返

还请求之差额确定返还的范围，所获利益不复存在

的当事人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内容为自己的对待给付

额扣除受领对方给付价值的差额，以此解决不当得

利一般规则在双务合同无效时的缺陷。［６］以笔者之

见，“差额说”的核心并非在于差额的计算，而是

以受领之给付价值替代现存价值，规避当事人主观

意态对返还范围的影响。相比之下，《民法典》第

１５７条并未规定折价补偿责任的主观要件，其效果
与 “差额说”相当。值得注意的是，《九民会议纪

要》第３４条第一句直接规定：“双务合同不成立、
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标的物返还与价款返还互为对

待给付，双方应当同时返还。”在此更将双务合同

的牵连性延伸至合同无效且可以返还财产之情形，

体现出无效合同返还规则与返还不当得利一般规则

之差异。

“差额说”的主要问题在于：该方法可能违背

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保护欠缺行为能力者以及善

意相对人等规范目的。申言之，若无效合同与有效

合同在履行后发生相同之结果，则无效之否定性评

价难免有落空之虞。在此可区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

原因进行分别讨论。

在标的物非因当事人行为而毁损灭失之情形，

问题更多涉及风险之承担，鉴于受领人对标的物具

有控制力，因此由其负担风险是通常之规则，在标

的物毁损灭失结果发生时，无论有无过错，令其承

担损失似无不妥。但因合同赖以成立的意思表示存

在瑕疵而无效、被撤销者，其性质尤甚于 《民法

典》第６１０条规定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标的
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不发生转移，仍然由出卖人承

担，善意相对人之返还义务应以现存价值为限。在

标的物因当事人行为毁损灭失之情形，当事人如以

自己所有之意思处分标的物，难言没有承担风险之

意思，若以他主占有之意思处置标的物，导致标的

物毁损灭失者亦难言没有过错，尚无须限制其返还

范围，唯在约定的价格构成撤销或无效之原因时，

返还的范围应以给付时的客观价值为限。又在处置

行为系欠缺行为能力者做出之情形，似有限制其责

任之必要。再如赠与合同等单务无偿合同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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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善意受领人的责任也有加以限制的必要，然其实

践上的重要性远低于无效双务合同的处理，且在中

性事由导致之无效中是否适用不当得利之善意得利

人的责任限制规则亦不无疑问。至于标的物的毁损

灭失，系因其固有缺陷所导致之情形，则仅在受领

人知情且有证据表明其愿意承担损失的情况下承担

风险。从 《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５条的规定看，还
存在折价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失之可能；财产毁损灭

失作为客观之损失，并不一定遵行全面弥补原则，

这也符合 “补偿”语汇之一般含义。从该条后半

部分看，损害赔偿和折价补偿虽为不同制度，但存

在相互替代之可能性，如一方存在恶意，其责任当

可通过损害赔偿规制进行调整，以此解决善意一方

保护之问题。

就此而言，《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弥补双务合同
无效时适用不当得利规则将过度偏袒标的物受领人

之问题，虽在补偿范围上可能有一定模糊性，但其

进步意义不容抹杀。再者，“差额说”本身即对于

善意得利人责任限制之否定，在我国法律已就合同

无效设特别规则之情况下，反求诸不当得利难言有

高明之处。

此外，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长期以来一

直是我国学界争议的问题［７］，设若采否定观点，

则合同无效时，纵使已按法定方式进行公示，标的

物受领人也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其对于标的物

之占有即陷于无权占有，此时占有保护请求权也是

一种可能的路径。依 《民法典》第 ４６１条，标的
物毁损灭失时的保险金、赔偿金应返还权利人，恶

意占有人并应就不足部分之损害进行赔偿；而

《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３条则认为保险金、赔偿金
及转售之对价属于因标的物获得的利益，对于获得

利益高于或低于价款的部分，由当事人合理分担。

对比二者，在标的物价值范围内返还保险金、赔偿

金当无歧义，但不足部分之处理规则有所区别，斟

酌双方之情况确定损失之负担在无效合同领域似较

为妥当；至于当事人因转售而更有所得者，恐非占

有保护请求权所能涵盖之范畴，而应属于无效合同

收益分配规则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交锋之领域。

（二）标的物损耗折旧

标的物损耗折旧与上述因当事人行为导致标的

物毁损灭失之情形较为类似，若标的物之折旧或损

耗甚大以至缺乏返还价值，即与毁损灭失无异。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在此可能出现解释上的歧
义，亦即对于该部分损耗应适用无过错的折价补偿

规则，抑或适用有过错的损害赔偿规则？从文义上

看，仅在不能或不必要返还财产之情形始有折价补

偿之适用，然设若给付之标的物为多数，其中部分

损耗较大而无法返还者需折价补偿，损耗较少者则

仅可在对方有过错之情况下请求损害赔偿，则损耗

程度上的细微差异可能导致截然不同之责任承担方

式，其妥当性尚非不容置疑；察 《九民会议纪要》

第３３条的规定，财产贬值亦是确定财产返还时必
须考虑的因素，在此并未排除因当事人使用所导致

之贬值，《民法典》第１５７条亦未将财产限制为单
一有体物，因此，似可将财产中不能返还之财产价

值或财产性权利纳入无过错补偿之范围。在此，可

对上文所言之补偿义务与损害赔偿责任之替代关系

做如下分析：其一，对于标的物不能原状返还之价

值减损 （标的物部分不能返还）原则上适用无过

错的补偿规则；其二，如该部分价值减损中的部分

或全部可规则于当事人，则当事人就此负担赔偿责

任；其三，在补偿义务与标的物之损害赔偿责任同

在一方当事人时，两责任发生竞合，可优先评价为

损害赔偿责任以排除补偿责任的不全面性和价值中

性，在补偿义务与标的物之损害赔偿责任不在同一

方当事人时，在确定最终给付数额时可将二者予以

抵销，以此发挥限制责任范围之作用。

如依不当得利要求返还，则可能涉及权益侵害

型不当得利和费用支出型不当得利。就折旧造成的

价值减损而言，仅在给付受领人因此受有利益之情

形乃得令其返还，且善意受领人之返还义务仅以现

存利益为限，其问题与标的物毁损、灭失之情形如

出一辙，此不赘述。就占有使用标的物所需支付费

用之不当得利而言，虽可免却是否有现存得利之争

议，但其范围的确定方式终究有别于损耗折旧；在

无效租赁合同中固有其用武之地，但对于买卖合同

等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而言，计算买受人使

用观念上 “自己之物”所需支付的使用费，不如

令其补偿合同无效后的折旧损失简洁明了。此外，

依 《民法典》第４５９条之规定，恶意占有人应赔
偿占有使用不动产或动产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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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民法典》９８７条恶意得利人之依法赔偿义务遥
相呼应，彰显体系协调之美感，然其问题亦同不当

得利，且排除非因使用所生之折旧亦未必妥当。

（三）缔约及履行成本

无效合同的缔约及履行成本，因其目的无可实

现，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当属损失，唯其是否能得赔

偿，涉及请求权基础之选择。当事人虽可依据

《民法典》第５００条要求对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然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更覆盖缔约过失责任所不
能涵盖者，其独立价值不容抹杀。

在合同尚未履行之情形，如因受欺诈而撤销合

同，则受欺诈一方行使撤销权后，其缔约成本损失

可通过 《民法典》第５００条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
加以补救；对于欠缺行为能力人假借订立合同为恶

意诈害之情形，鉴于行为强制有效制度抑或限制撤

销权等保护相对人合理信赖的制度在我国尚无坚固

之规范基础［８］，借由带有侵权责任性质的缔约过

失责任施以惩戒未为不可［９］。至于因胁迫和重大

误解而撤销者亦有必要赔偿缔约成本，尤其是受胁

迫者丧失的交易机会如可能证明也应加以赔偿，唯

其所保护之利益并非撤销权人一方的信赖利益，依

《民法典》第 １５７条的规定要求赔偿损失较为
适宜。

在无效合同已经履行之情形，还涉及履约成本

的负担问题。若当事人要求对方承担缔约过失责

任，则合同的履行成本通常也属于可得要求赔偿之

范围，唯其请求权基础有所不同。除此以外，履约

成本之负担规则尚有其独立适用空间，尤其是劳务

合同、委托合同等以行为给付为主要内容的合同

中，其履行成本的负担应适用费用补偿规则，尚不

以当事人过错为一般要件；在以物的给付为主要内

容之合同中，其必要费用的负担与当事人的主观意

态也无必然关联，仅在当事人主张享有履行利益且

享有该利益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之情形，由其自

行承担相应的缔约及履行费用当无疑义。

四、利益分配

（一）管理及添附

与合同紧密相关的典型管理及添附行为包括两

种：其一，为作为合同给付标的之管理和添附行

为；其二，为当事人以管理自己事务之意思对所受

领之给付进行管理及添附。

在委托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加工承揽等以加

工、管理等行为作为给付内容的合同中，较少涉及

物的给付，故此合同无效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管理

人能否请求报酬。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似乎都是可

能的请求权基础［１０］，但无因管理之规范目的在于

避免任意干涉他人事务，管理人除在其业务范围内

要求通常之报酬外，一般不得请求报酬［１１］，不当

得利的返还虽不受业务范围之限制，但其具体金额

之确定并不考虑合同的内容。鉴于无效委托合同等

以行为给付为主要给付内容的合同中，并无特别保

护受领人之必要，故而一概排除受托人报酬请求权

并不妥当。从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 （二）》第 １１
条第１款及最高法院编撰的 《民法典理解与适用

丛书》的内容看［１２］，最高法院亦认为合同中提供

行为给付的一方可请求支付报酬，甚至可参照合同

确定具体数额，此种处理更符合合同清算的特性。

在买卖合同等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的合

同中，善意当事人在受领给付后可以自己所有之意

思对标的物进行经营管理当无疑议。此时，无论依

据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抑或占有保护请求权，标的

物受领人均难以享有其自主占有之全部利益。兹举

一例以为说明：Ａ向Ｂ出卖房产一处，售价１００万
元，Ｂ（非专业人士）用心装修，在付出２０万元
装修费及若干心血以后，使房屋增值到１４０万元，
在此期间房地产行情基本不变。后 Ａ与 Ｂ的买卖
合同因中性事由 （或 Ａ方之原因）而无效，Ａ请
求Ｂ返还房屋，此时房屋价格与出售时之价格以
及与该房屋原品质相同之房屋现时市价相差４０万
元。Ｂ依不当得利得主张者，于该２０万元装修费
固无疑问，然其余２０万元之溢价能得几何则渺无
所知。如依 《民法典》第４６０条之规定主张善意
占有人的权利，则其支出的装修费尚非必要费用，

亦无求偿之基础；此时，依 《民法典》第 ３２２条
处理添附物的归属及由此所肇之损害似乎较为合

理，但在具体金额的确定方面仍有未尽之处。此

外，若Ｂ已将房屋转售，在合同无效后，Ａ仍可依
据 《民法典》第９８０条的规定主张享有管理利益，
而Ｂ所得请求者仅限于必要费用和因管理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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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损失，诸此处理均有所不妥。《九民会议纪

要》第３３条谓： “应予返还的股权、房屋等财产
相对于合同约定价款出现增值或者贬值的，人民法

院要综合考虑市场因素、受让人的经营或者添附等

行为与财产增值或者贬值之间的关联性，在当事人

之间合理分配或者分担，避免一方因合同不成立、

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该条径以财产返还与折

价补偿作为损益分担之基础，虽将增值利益分配也

纳入返还的范围有扩大解释之虞，但总体上更符合

无效合同清算时的具体情况，较诸其他请求权基础

尤为合理。

（二）孳息

《民法典》第３２１条规定了孳息的归属。对于
天然孳息，如持物权行为有因性之立场，则合同无

效后原物及其孳息的所有权归于依合同应出让标的

物所有权一方；若持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立场，则物

权变动的效果不受合同无效的影响，出让人一方可

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等债权请求权。具言之，我国台

湾地区 “民法”规定不当得利的受领人 “本于该

利益而更有所得的，并应返还”，以此足堪为请求

返还孳息之基础。［１３］ 《民法典》并无类似规定，

但亦未明文加以排除，对返还范围作反对解释亦无

必要；在确定无效合同的返还责任时，可将天然孳

息亦纳入范围。

对于法定孳息，因其通常表现为经济利益而非

有体物，兹归属规则与天然孳息有所区别，故尚有

讨论之必要。《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４条关于支付
利息的规定属于法定孳息之分配规则，但其内容似

尚有斟酌之余地。首先，该条系以买卖合同为蓝本

而设，因为在租赁合同等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

合同中，承租人所支付之价款即为物的占有使用之

对价，在合同无效返还原物时，不应以出租人返还

价金为其先决条件。其次，纵使在买卖合同中，当

事人是否使用受领之给付而收取孳息尚不确定，则

受领标的物一方仅在实际使用时支付使用费，而受

领资金一方则一般需支付资金占用费，如此处理是

否公允亦不无疑问。再次，纵使参照租赁关系和借

贷关系处理无效买卖合同所为给付之孳息，则标的

物的占有使用费和价款的资金占用费固可以相互抵

销，但二者既为金钱之债，仅在数额上进行抵充即

可；返还原物与给付利息更难以构成对待给付关

系，“在返还原物前对方无须支付利息”之规则似

将占有使用收益与返还原物相混同。以笔者之见，

法定孳息虽也与给付密不可分，但亦与占有之利益

有重大关联，故至少在合同因中性事由而无效之情

形，由标的物所生孳息之分配也应以实际发生为

限，在此基础上可将实际产生之法定孳息和用益一

并视为给付之增值，参照 《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３
条的返还规则进行处理。

（三）价格变动

价格变动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大抵属于外生变

化，但在实践中却时常成为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效力

产生争议的经济原因，尤以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后因

房屋涨价而发生的争议为多。故此，虽则市场行情

有涨有跌，但本文取房屋涨价之例，将价格变动一

并纳入无效合同利益分配部分进行探讨。

在标的物未为第三人有偿取得之情形，出卖人

可要求返还原物，鉴于标的物之增值乃出于市场行

情的上涨，因此买受人一方对增值部分往往难有主

张，但使出卖人一方享有增值之利益亦非通常之规

范保护目的。对此，限制恶意的无效申请为思路之

一，而 《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３条中 “避免一方因

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的规定更体

现对规范保护目的之回归，发挥釜底抽薪之作用。

对于合同被撤销等非中性情形，法律规范出于对一

方当事人的倾斜保护，仅赋予该方当事人以撤销权，

在市价上升时，当事人可选择不行使撤销权以保有

该利益；至于选择行使撤销权者，则应以原合同项

下之给付作为返还的基准，不受价格变动之影响。

在标的物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之情形，出卖人

无法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此时涉及出卖价格、转

售价格、市场价格等多项价格，其情形略显复杂。

《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３条关于转售的立场是：转
售时取得的对价 “高于或者低于价款的部分，应

当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或者分担”。然则，此项

处理忽略了现时市场价及意思瑕疵等因素，故尚需

借由损害赔偿规则加以补充。兹举一例以供说明：

Ａ因受Ｂ胁迫而以５万元向 Ｂ出卖价值１０万元之
玉石一块，未几，玉石市价跌落至９万元，Ｂ于此
时按市价出售之；后 Ａ摆脱 Ｂ之控制，而该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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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价已上涨至１１万元。如仅考虑出卖价格及转售
价格之差价，则 Ａ求偿之范围仅限于４万元，甚
至不足以弥补出卖价格与出卖时市价之差额，显不

妥当。在标的物无法返还之情形，可从两个层面确

定Ｂ之责任：其一，出卖时市价与约定价格之差
额系因Ｂ之胁迫行为所致，应以出卖时市价１０万
元作为Ｂ返还价款之底线；其二，为对 Ｂ的恶意
行为加以惩罚，Ａ可就Ｂ之转售价格与现时价格中
择其高者提出返还利益或赔偿损失之请求。

总之，在合同因中性事由而无效时，价格变动

之结果分配与风险负担之规则互为表里，均以实际

控制人承受相应结果为原则；在合同被撤销或确定

不生效时，其风险自始不发生转移，当事人应依其

过错承担相应损失。

五、结语

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

面，未履行的禁止履行；另一方面，已履行的应进

行清理结算。其中无效合同的清理结算在实务上尤

为重要，将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占有返还等请求

权基础适用于无效合同之清理结算中，既有请求权

基础复杂化之弊端，也难以充分考虑双务合同的牵

连性。此外，这些规则侧重于对受领标的物一方主

观意态的考察，导致有损失时限缩其责任，有收益

时限制其利益，常与规范的保护目的相左。《民法

典》第１５７条在规范内容和法律后果上并非是对
上述规则的简单重复，具有其独立价值。在我国业

已构建独立的无效合同清算规则之背景下，不顾实

践的需求及规范之解释空间而对之一概予以否定并

非明智的选择。该条的主要缺陷是对狭义无效与被

撤销、确定不生效的法律行为做相同处理，忽视其

法理上的区别，对此可灵活运用返还与损害赔偿之

规则进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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